
云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云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云龙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有关单位：

《云龙县2021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2021 年 5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 2 -

云龙县 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

政理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提高地质灾害防治能力的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做好 2021 年度全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地

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 39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意见》（云政发〔2010〕172 号）等规定和

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2020 年全县地质灾害情况

我县地处滇西横断山脉澜沧江纵谷区，境内山川并列，南北

纵横，河床深切，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地貌以高山峡谷和中山

谷地为主，地质构造上褶皱、断裂、岩石破碎，不良地质现象较

为普遍，加之气候干湿季节分明，雨量集中，经常出现暴雨和单

点暴雨。在地质、地貌和气候等综合作用下，滑坡、泥石流等灾

害频频暴发，是全省地质灾害多发县之一。全县各类地质灾害隐

患点共有 419 个，其中，滑坡隐患点 292 个、泥石流隐患点 105

个、崩塌隐患点 20 个、地面塌陷隐患点 2 个。有 79833 人处于

各类地质灾害的威胁之中，威胁财产达 569614 万元。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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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来地质灾害的发展呈上升趋势，隐患点不断增加，灾害更加

频繁，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和破坏，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2020 年，全县共发生地质灾害 1 起，为中型泥石流灾害，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22 万元，无人员伤亡。从成因上看，强降雨、

单点暴雨是突发性地质灾害最主要的诱发因素。

二、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减灾、科学防灾、主动避灾，创新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机制，找准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做到提前预测预

警，为主动避灾赢取先机，扭转地质灾害被动防治的工作局面，

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水平。

以“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为总体目标，持续推进地质

灾害隐患点综合治理和新发生地质灾害即查即治工作。强化地质

灾害风险动态巡查，确保各级巡查责任人员到岗到位，进一步健

全防灾责任体系。持续推进地质灾害“整体智治”，全面提升地

质灾害风险识别能力、监测能力、预警能力、防范能力、治理能

力、管理能力。

（二）目标任务

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中，应根据成灾环境、致灾因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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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对象的不同，结合政府与社会的防灾、抗灾能力，因地制宜

确定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1.发挥好专业技术能力。加强科技攻关，对滑坡体地质结构

开展新一轮区域性 1︰50000 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人口聚集或

风险较大的重点区域开展 1︰10000 大比例尺高精度调查评价及

风险区划工作，重点解决“滑坡体结构是什么”的问题，以确定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的构造和威胁方向和范围，为下一步准确布设

滑坡体预警监测设备提供依据。

2.进一步落实群测群防体系。补齐群测群防员，加强人员专

业培训，健全激励机制，落实专业队伍驻县联乡制度，提高技术

支撑服务力度。开展多形式防灾减灾知识科普宣传，针对各级行

政管理、技术支撑、应急救援、群测群防等人员进行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培训，针对受威胁群众开展防灾应急演练，加强基层防灾

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提高风险防御和应急处突能力。

3.强化协调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震情及地质

灾害灾情险情，县自然资源局要加强与县交通运输、水务、应急、

气象等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合力，共同做好

隐患巡查排查、监测预警、撤离避险、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次

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4.加强新农村建设地质灾害防治。在实施旧村改造、新村选

址、移民迁建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前，要按规定开展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县级各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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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要加强对山区群众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分散建房的监管，指导

群众因地制宜采取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加强对农村山区道路建

设、切坡建房、林区道路建设的指导和管理，有效减少人为工程

活动引发地质灾害隐患。

5.加快完成现有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争取一批特大、大、中、

小型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实现以工程治理防范地质灾害的目标。

进一步加强各类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质量控制、资金使用和过程管

理，确保综合治理措施取得实效。

三、2021 年全县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一）预测依据

1.受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土壤类型和年降雨量以及极不均

匀降雨等多种自然因素和条件的叠加影响。

2.依据近年来工程建设项目增多等各种人为因素对地质环

境的影响。

3.依据 2015 年全县地质灾害实地详查。

4.依据《云南省云龙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5.县气象部门对 2021 年全县降雨趋势初步预测。

（二）2021 年地质灾害趋势预测

预测 2021 年汛期（5—10 月）全县大部地区降水总量正常

略偏多，气温略高至偏高。其中，5 月降水量大部地区偏少，雨

季开始期偏晚，雨季开始前春末夏初干旱偏重。主汛期（6—8

月）降水量大部地区正常略多；9—10 月降水量大部地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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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结束期稍偏迟。

5 月我县降水量大部地区偏少 10—20%；气温偏高 0.5℃左

右。预计 2021 年全县雨季于 6 月下旬开始，与常年相比，雨季

开始偏晚。由于 2020 年 11 月以来降水异常偏少，雨季开始前

春末夏初干旱严重。

预计主汛期（6—8 月）降水量偏多 10—20%。气温大部地区

偏高 0.5℃左右。7 月下旬至 8 月气温为正常至偏高，无明显抽

扬期低温冷害天气出现。主汛期降水量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单点

强降水发生频率较高，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

7 月是主汛期，强降水集中，单点性暴雨、大暴雨等强降水

天气增多。有可能出现旱涝急转，引发较重的山洪地质灾害，我

县大部分地区地质条件脆弱，极易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需加强防范。

预计汛后期（9—10 月）大部地区降水量正常，有 5—7 天

的秋季连阴雨天气。气温大部地区偏高 0.5—1.0℃。预计雨季

在 10 月中旬结束，与常年相比，稍偏迟。

入汛后降水时空分布会呈现明显不均，单点性强降水天气出

现的可能性较大，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自然灾害。

四、2021 年全县主要灾害区域和隐患点

（一）主要灾害区域

1.A8 重点防治区。该区面积 1304.19km2，占全州总面积的

4.43%。区域内共有中型以上地质灾害隐患 29 处，泥石流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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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 19 个，威胁到云龙县城及乡镇政府驻地 2 个（检槽乡和长

新乡）。

2.重点流域。澜沧江两岸区域、沘江两岸区域、县城狮尾河

流域、检槽河流域、顺濞河团结乡段流域。

3.重点项目区域。苗尾水电站沿线区域、华能风力发电建设

区、矿山采矿区、探矿勘查区、新建工程项目施工区。

4.重点公路区域。以“大漾云”“云兰”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为主的县域内所有公路沿线区域。

（二）主要灾害点

按照全县隐患点地质灾害危险性和险情等级，确定 80 个居

民点为重点防治隐患点。其中，29 个居民点受滑坡威胁、47 个

居民点受泥石流威胁、3 个居民点受崩塌威胁、1 个居民点受地

面塌陷威胁。具体情况为：

1.滑坡重点防治隐患点 29 个：长新乡新和村虎生地滑坡点、

长新乡永香村岩梗组滑坡点、长新乡新塘村皮登组滑坡点、长新

乡新塘村红栗坡组滑坡点、诺邓镇诺邓古村（村委会）大寨子滑

坡点、诺邓镇青松村下官庄庄官甸组滑坡点、关坪乡关坪村中铺

下铺组滑坡点、团结乡团结村小罗山组滑坡点、团结乡团结村施

家村组滑坡点、团结乡丰收村鸡茨曲组滑坡点、民建乡边江村下

丙栗组滑坡点、民建乡岔花村中马蹄山组滑坡点、民建乡只嘎村

新寨组滑坡点、民建乡只嘎村庄房组滑坡点、漕涧镇新胜村坪子

寨组滑坡点、漕涧镇仁山村苗丰山组滑坡点、漕涧镇大坪村外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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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滑坡点、漕涧镇大坪村中寨组滑坡点、宝丰乡金麦村上下南干

母组滑坡点、宝丰乡金麦村上下金马组滑坡点、宝丰乡宝丰村红

学园上组滑坡点、宝丰乡东山村下村组滑坡点、宝丰乡南新村八

屋基组滑坡点、宝丰乡南新村阳山组滑坡点、宝丰乡南新村外庄

组滑坡点、宝丰乡南新村灯台组滑坡点、宝丰乡南新村蕨腊坪组

滑坡点、宝丰乡福利村和坪路母祖滑坡点、宝丰乡大栗树村新寨

组滑坡点。

2.泥石流重点防治隐患点 47 个：检槽乡师井村街子房组泥

石流点、检槽乡文兴村文地场组泥石流点、检槽乡检槽村田心组

泥石流点、检槽乡检槽村鸡邑组泥石流点、检槽乡检槽村检槽组

泥石流点、检槽乡哨上村羊窝登组泥石流点、长新乡包罗村下尾

箐组泥石流点、长新乡长春村集镇区泥石流点、长新乡豆寺村豆

寺一二组泥石流点、长新乡丰胜村街场组泥石流点、苗尾乡茂盛

村上沟 5-7组泥石流点、苗尾乡茂盛村下沟 3-4组泥石流点、苗

尾乡表村 1-10 组泥石流点、苗尾乡科立村科立组泥石流点、苗

尾乡早阳村早阳组泥石流点、苗尾乡苗尾村松登组泥石流点、诺

邓镇永安村春地登组泥石流点、诺邓镇杏林村白石岭神龙头组泥

石流点、诺邓镇天池村栗子园组泥石流点、诺邓镇石门社区（县

城）泥石流点、诺邓镇石门社区锁里场组泥石流点、诺邓镇和平

村和平上下组泥石流点、关坪乡关坪村集镇区（后方）泥石流点、

关坪乡关坪村集镇区（正北）泥石流点、团结乡团结村施家村组

泥石流点、民建乡边江村丙栗新村组泥石流点、民建乡坡脚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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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组泥石流点、漕涧镇漕涧村松坡脚泥石流点、漕涧镇漕涧村中

澡堂组泥石流点、漕涧镇仁德村夜恩二组泥石流点、漕涧镇仁山

村广地组泥石流点、漕涧镇铁厂村村委会泥石流点、功果桥镇下

坞村干沟组泥石流点、功果桥镇旧州村北箐集镇区泥石流点、功

果桥镇旧州村中阴山泥石流点、功果桥镇民主村水磨房组泥石流

点、功果桥镇功果村媳姑坝组泥石流点、功果桥镇功果村中田坝

泥石流点、宝丰乡庄坪村箐门口组泥石流点、宝丰乡宝丰村街尾

组泥石流点、宝丰乡宝丰村白沫塘茨冲一二泥石流点、宝丰乡宝

丰村集镇区泥石流点、宝丰乡宝丰村浪泥场组泥石流点、宝丰乡

南新村新安组泥石流点、宝丰乡南新村下科浪组泥石流点、宝丰

乡福利村委会泥石流点、宝丰乡大栗树村船口组泥石流点。

3.崩塌重点防治隐患点 3 个：检槽乡大工厂村场上组崩塌

点、诺邓镇永安村永安上村组崩塌点、诺邓镇石门社区虎头寺组

崩塌点。

4.塌陷重点防治隐患点 1 个：团结乡河东村波罗吾完小地面

塌陷点。

五、2021 年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防治责任

1.严格落实属地责任。按照“政府领导、部门联动、分级负

责、群测群防”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

对区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负总责，要亲自安排部署、抓好督促检

查，乡镇分管领导要深入一线、掌握情况，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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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和问题。

2.切实履行部门职责。县自然资源部门作为地质灾害防治的

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全面防、全力救”的主体责任，强化

地质灾害“防”与“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

行业技术优势，认真组织开展好自然因素引发的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风险预报、群测群防、调查评价和综合治理工作，切实为防

灾工作提供服务保障，监督指导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协助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县自然灾害应

急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组织指导和督促本行业领域相关责

任主体依法依规认真履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落实隐患险情的排

查、巡查、核查、监测，切实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消除地质灾害安

全风险隐患，要督促本行业领域建设工程项目业主依法落实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配套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与主体工程

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

3.层层压实防治责任。各乡镇、县级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切实

可行的措施，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将地质灾害防灾减

灾责任逐一落实到村组和防治直接责任人。对工程建设、资源开

发、生产经营等人为工程及经济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坚持“谁

引发，谁治理”的原则，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督促

项目业主和建设单位落实防治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周边地质灾害

隐患防治和避让措施落实到位，坚决避免不当人为活动诱发地质

灾害。对因人为活动造成地质灾害的，严格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



- 11 -

任。

（二）强化巡查排查，提升预警能力

紧紧围绕“隐患在哪里”和“隐患什么时候发生”两个关键

问题，筑牢群测群防与科技防灾手段并重的防御网络体系，强化

科技支撑，着力提升“气象条件+地质地理+人为扰动”耦合风险

监测和预警能力。

1.突出重点区域时段排查。各乡镇、县级各有关部门在年内

（特别是汛期重点时段），要紧盯“两陡”（陡坡、陡崖）及“三

沟”（沟口、沟内、沟边）附近居民点、城镇和山区丘陵区学校、

旅游景区景点，以及水利水电工程、矿山、公路铁路沿线、江河

沿岸、重大工程建设区等重点地区和周边的巡查排查，要扩大排

查和动态巡查范围。通过乡（镇）政府、村委会（社区）及行业

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组织监测员、群众和干部职工广泛排查生

产生活区隐患，将大众排查与驻守专业技术队伍排查相结合，开

展拉网式排查，扎实做好“三查”（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

核查）工作，实现隐患排查全覆盖、无死角。进入汛期后，要根

据防治形势加密排查频次，切实做好隐患风险评估和查漏补缺。

2.加强隐患风险预报预警。县自然资源局作为主管部门，要

与县水务、气象、地震等部门进一步健全预报会商和预警联动机

制，最大限度提升“隐患什么时候发生”的预警能力；要健全完

善汛前、汛中、汛后多期次气象风险会商机制，在时间上开展长、

中、短期和临灾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会商，强化 3 天强降水过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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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风险预报、1 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和短时临灾气象风

险预警等举措，在空间上继续突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治理工

程区、没有实施搬迁治理的隐患区、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区；要完

善气象风险预报预警信息前端发布与工作联动机制，加强预警信

息发布平台建设，通过电话、手机短信、新媒体等多种手段，畅

通监测预警信息通道，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发送至政府、相关部门、

相关责任人、监测员和受威胁群众。

3.建立健全监测预警体系。优先针对县内威胁人数较多、稳

定性较差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力争在汛期前构建起专群结合的地

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通过监测设备的实时监控，结合群测群防

员与驻县联乡地质灾害防治专业队伍的巡查及响应处置，不断迭

代优化不同地质环境、不同地质灾害的预警阈值，形成从监测到

处置扁平化的先期迅速响应机制，提升监测预警及响应水平。

（三）抓好临灾避险，实施综合治理

切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好乡镇属地

责任，突出抓好临灾避险能力建设，开展以搬迁避让为主、搬迁

与治理相结合的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逐步减少地质灾害隐患点存

量。

1.深入开展宣传培训与应急演练。对排查出的每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要加强对受威胁或影响群众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要按

照省、州要求，各乡镇每年至少开展１次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提

高群众临灾应急处置能力，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撤离路线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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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避险场所。切实加强全员防灾意识，提高群众的临灾避险能力。

2.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要按照“州（市）统筹、

县级负总责、乡镇抓落实”的原则要求，各乡镇、县级各有关部

门要加大资金争取和投入力度，采取与易地搬迁、农村危旧房改

造、生态移民、乡村振兴等项目相结合的方式，统筹协调实施因

地质灾害避险移民搬迁。

3.全力推进治理工程项目实施进度。对进度滞后的项目要深

入分析原因，组织力量实施重点突破，逐一倒排工期，做到任务

到人、责任到人、措施到点、时限到天，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尽

早发挥功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组织开展辖区

内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复查复核和维修加固，及时做好项目工

程区内清淤和修护相关工作，确保防灾工程正常运行。

4.全力做好应急准备各项工作。不断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

化应急演练、加强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能力建设、应急值班值守

等各项制度和机制。县自然资源部门要与县应急管理部门密切联

系，无缝对接，主动履职，认真组织做好应急救援技术支撑。

（四）提升应对能力，防止非自然灾害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内从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农村建房

等人为活动，应当依法依规落实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加强隐患

排查巡查核查，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措施，采取提前避

让或综合治理。

1.依法落实防治主体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业主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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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单位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对工程建设

和运营可能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要依法认真履行地质灾

害防治义务，落实配套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三同时”制度，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将地质灾害防治要求贯穿工程建设和运营全过程。

县自然资源部门落实好指导和监督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好

行业管理责任，各业主和建设单位落实好防灾主体责任。对在建

和营运的公路沿线，既要严防因工程建设诱发地质灾害，也要严

防因地质灾害影响工程项目，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指导和督促

建设单位和业主单位承担起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按照“三同

时”要求，落实好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对尚未

落实防治措施或防治措施不到位的项目，要督促限期整改。县发

展改革部门（县易地搬迁安置办）要严格执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内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组织指导和督促建设单

位按照评估报告提出的防治措施建议逐一落实，并做好监督检查

工作，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落到实处；矿山开采行业主管

部门要坚持“谁诱发、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组

织指导和督促在建生产矿山企业，将地质灾害防治与安全生产工

作制度相结合，加强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和消除

因矿业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提前化解因矿山开发诱发地质

灾害引起的矿群纠纷，确保矿区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县文化和旅

游、教育体育、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加强对旅游景区、学校、医院

等特殊敏感区域的巡查排查和应急处置力度，坚决封闭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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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隐患威胁区域，迅速开展治理工作。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

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加强对城乡切坡建房的监督管理，强化

宅基地联审联管，特别是对山边、山间的高切坡、高边坡建设，

要从规划设计源头把关，严格管控，督促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确保建设使用安全；难以避免切坡建房的，要按相关规定开展拟

建房屋的地质安全评估（或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建设责任主

体要落实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措施。

2.加强监督检查和帮助指导。县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与县发

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等县级相关部门协调联

动，建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防治措施建议落实情况抽查检查工

作机制，监督指导相关部门和项目业主落实防治措施建议，严防

不当人为活动诱发地质灾害；发现地质灾害隐患，要第一时间书

面告知所涉乡镇、行业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和业主，第一时间发

放“两卡”，第一时间督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做好地质灾害

防范工作。

（五）夯实工作基础，提升防范能力

1.拓宽地质灾害调查的深度与广度，摸清隐患与风险家底。

组织开展县内高、中易发区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通过运用地面

调查、岩土体测试、综合遥感判别相结合的手段，查明“孕灾”

地质背景，摸清隐患与风险底数，为地质灾害的防范与风险管控

等工作提供切实可靠的基础数据。

2.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相关制度和技术标准优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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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国家和省州县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与项目管理标准为基准，

完善适宜于我县实际的地质灾害防治资金及项目管理制度和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监测预警等地方技术标准、规范、规程，提

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规范性。

3.探索开展“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工作，不断总结风险管

控经验。一是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管控。继续强化县、乡、村（社

区）、组四级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建设，抓好分级负责、应急预案、

监测员管理、“两卡”发放、巡查监测、汛期值班、灾险情速报、

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经费补助等群测群防“十项制度”落实。

二是加强地质灾害风险区防控。按照解决好“隐患在哪里”和“隐

患什么时候发生”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要求，在持续深化地质灾害

调查与风险评价、区域综合遥感监测、气象风险预报预警等基础

上，探索拓展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或极高、高风险区划分与管

控工作。

4.增强基层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资质专

业队伍驻县联乡的工作机制，做好全县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宣传

培训、应急演练、灾情报送、应急值守、应急会商、应急调查、

避让选址等工作。规范和完善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工作流程，提

高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术支撑能力，为科学、高效、有序地做好

地质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5.强化资金监管及绩效考核管理。综合运用信息化管理系

统，进一步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使用的过程监管，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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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动向，加快资金执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开展多

维度的项目及资金绩效考核，确保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能充分

发挥资金效能。

6.健全完善项目管理各项制度和信息系统。县自然资源部门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治理工程和搬迁避让项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激励惩罚机制，制定参建单位和专家等不良信用管理具体措施。

探索规范地质灾害隐患点核销流程。不断完善“自然资源部全国

地质灾害项目管理系统”“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资金监测监管系

统”“云南省地质环境信息系统”数据资料，运用信息化手段提

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管理能力。

7.做好总结评估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县自然资源部门要

及时组织县级各有关部门梳理总结《云南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2013—2020 年）》各项环节实施过程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与项目推动过程中的难点，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提出符合我县特点的防治措施，形成云龙经验。

同时，要参照《云南省州（市）、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十

四五”规划编制指南》，结合县域内地质灾害实际情况，制定地

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


